
18 个典型科研经费违规案例及警示

案例一、通过向学生发放劳务费再回收的方式套取科研经费

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调查，大连某高校迟

某某通过向学生发放劳务费再回收的方式套取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经费，情节较重，违反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审定，决定撤销迟某某相关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追回已拨资金，取消迟某某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参与申请资格 5 年，给予迟

某某通报批评。

【案例警示】

不得通过编造虚假劳务合同、虚构人员名单等方

式虚报冒领劳务费或专家咨询费，借学生名义冒领劳

务费据为己有。

案例二、以给学生发津贴的形式套取科研经费

某高校教师周某以学生名义从自己负责的科研

项目中领取助研津贴共计 1009 余万元，其中 753 余

万元用作给学生发放助研津贴，其余 256 余万元主要

用于个人劳务酬金以及支付委托方不能报销的交流

费用、评审专家超标准的评审费、礼品费、烟酒费、



参观游览费用等。周某受到留党察看、降低岗位等级

处分。

案例三、套取科研经费违规吃喝

天津大学机械学院党委委员李某从科研经费中

为课题组 9 名硕士研究生每人多发补助 500 元，要求

学生交回多发的 500 元，用于课题组 40 余人聚餐。

李某在学校纪委与其谈话了解上述情况时，未如实向

组织说明情况。李某受到党纪处分，责令退缴违规套

取的费用。

案例四、签订虚假合同套取科研经费

吴某某在担任北京某高校二级学院院长期间，利

用担任科研项目负责人并主管项目经费审批、使用的

职务便利，与 A 公司、B 公司签订虚假的文献信息检

索合同，将所在单位支付的文献检索费用共计人民币

38 万余元转入上述两家公司后换取现金并据为己有。

吴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罚金人民币

20 万元，退赔 38 万余元发还北京某高校。

【案例警示】

不得通过签订虚假合同、虚构服务内容等方式套

取科研经费。



案例五、与供应商串通虚构交易套取科研经费

北京某医院某课题负责人李某、课题成员王某合

谋采取虚列支出方式，通过课题实验试剂、耗材供应

商某生物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账户套取课题经费。供应

商王某月在明知课题团队李某、王某上述行为情况下，

仍提供其名下银行账户用于套取课题经费。经查实，

李某、王某、王某月共同套取课题经费 75.76231 万

元。最终李某、王某、王某月均以贪污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

【案例警示】

不得通过虚列实验试剂、耗材、设备采购、测试

化验加工等科研相关支出，或与供应商串通虚构交易、

抬高价格、虚开发票等方式套取科研经费。

案例六、伪造人员名单虚报劳务费用

原北京某大学宋某某借用亲友、老乡等 5 人的身

份证，在银行开设账户，并以 5 人为“校外劳务人员”

身份，签订虚假劳务合同，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央

财政资金 68 万元（税后实际所得人民币 57.12 万元）

据为己有。伪造劳务人员名单，虚报劳务费用 81.6

万元，分别转入 6 个存折，并从中提出 32.6 万元购



买理财产品。宋某某以犯贪污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案例警示】

不得通过虚构科研项目参与人员、伪造劳务关系

等方式虚报冒领科研经费。

案例七、违规报销个人消费支出

某高校原处长高某某利用作为项目负责人的职

务便利，在其负责的科研项目经费中违规报销机票费、

通信费、商店购物开支等款项合计 16 万余元，在学

校引进人才科研启动经费中报销家人机票款、通信费、

商店购物开支等款项合计 6 万余元。另外，高某某在

学校给予科研项目配套的组织实施与奖励费中违规

报销旅游费、个人物业费等合计 20 万余元。高某某

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和免职处理。

【案例警示】

不得违规报销与科研活动无关的个人消费支出，

包括但不限于家庭生活用品、娱乐、健身、医疗、培

训、参观旅游等费用。

案例八、虚构差旅套取科研经费



湖北省武汉市某研究院研究人员答某，以实地调

研为由，携带妻子到镇江、南京、济南和青岛等地游

玩，回来后制作仅几百字的调研报告和行程安排，附

在差旅报销单后企图蒙混过关。答某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并全额退赔报销的费用。该研究院时任相关负责

人被追究领导责任。

【案例警示】

不得通过虚增差旅天数、编造调研行程、虚报住

宿标准等方式套取科研经费。不得借科研调研之名行

个人旅游之实，更不得通过虚增费用等手段侵占科研

经费。

案例九、虚开发票套取科研经费

天津某大学化学院教授李某在主持相关课题项

目中，利用其作为项目负责人的职务便利，采取虚开

发票报销套现的手段，从天津某大学骗取科研经费共

计人民币 47 万余元用于购买个人理财及生活、消费

支出。法院最终判决：李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 47 万元。

【案例警示】



不得通过虚构经济业务、编造虚假合同、使用虚

假票据、虚构事项等弄虚作假方式截留、套取、侵占

科研经费。

案例十、利用关联公司外协转拨套取科研经费

浙江大学原教授陈某某利用关联公司外协转拨

套取科研经费。陈某某担任科研项目负责人期间，在

申报与中标某重大专项课题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

将自己控制的、被夸大科研力量的 B 公司、C 公司列

为课题外协单位，并将其博士生作为 B 公司、C 公司

职员列为课题主要参与人员。陈某某授意其博士生以

开具虚假发票、编制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

将 B 公司、C 公司账上的国拨经费 900 余万元冲账套

取。陈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共计

人民币 20 万元。

【案例警示】

不得通过虚构合作、协作等方式违规转拨、转移

项目经费到利益相关的单位或个人。

案例十一、拆分报销规避招投标监管要求

2019 年 9 月-2020 年 11 月，某高校老师在本人

负责的科研项目中，针对同一类检测事项与同一家企



业分别签订 19 份委托测试合同，共计约 60 万元，

单份金额 1 万元—5 万元不等，存在拆分合同拆分报

销的行为，化整为零规避公开招标。处理结果：责令

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并予以通报。

【案例警示】

不得故意拆分报销，规避招投标、签订合同以及

经费审批。

案例十二、协助、参与他人套取科研经费

某单位实验室科研助理在课题负责人授意下，通

过虚报学生助研津贴的方式，协助课题负责人套取科

研经费 8 万余元用于实验室不能报销的开支。同时该

科研助理还长期负责套取经费的支取、记账工作。该

科研助理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课题负责人另案处理。

【案例警示】

不得协助、参与他人套取科研经费，切勿因顾及

情面或怀有侥幸心理而盲目附和，即使是在他人授意

下参与，也须承担相应的纪律责任，甚至面临法律后

果。

案例十三、超范围列支项目资金



1.某单位科研项目直接经费中超范围列支通用

办公设备（笔记本电脑等）、办公用品（硒鼓、复印

纸、U 盘、电吹风、路由器等）。

2.某单位科研项目直接经费中超范围列支联合

培养博士研究生境外研修费用。

3.某单位科研项目直接经费中超范围列支博士

硕士学位论文打印费、网络费、非项目研究周期内申

请的专利年费。

4.某单位科研项目直接经费中超范围列支非本

课题项目资助的论文版面费。 上述超范围列支资金

被要求原渠道退回。

【案例警示】

不得超范围列支项目资金。项目资金的列支范围

应严格遵循相关管理办法及项目预算，任何与科研活

动无直接关联的费用均不得在项目经费中列支。

案例十四、结余资金使用不规范

某单位课题组从项目结余经费中违规列支润色

费、与科研无关的办公家具购置费 5.4 万元，所涉违

规使用资金被要求原渠道退回。

【案例警示】



不得违规使用科研结余资金。科研结余资金应用

于本项目组的科研活动直接支出，严禁挪用于与科研

活动无关的购置、消费等支出。

案例十五、间接经费使用不当

某单位课题组在科研间接经费中违规列支过节

慰问费、物业电话费等 5.27 万元，所涉违规使用资

金被要求原渠道退回。

【案例警示】

不得违规使用科研间接经费。科研间接经费应用

于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

相关费用。间接经费并非“自留地”，严禁随意列支

与科研管理和项目实施无直接关联的费用。

案例十六、以单位下属机构名义签订采购合同

某单位课题组先后购买测序服务 11 万元、8 万元，

均以课题组所在部门名义与对方公司签订合同，课题

组被要求完善合同签订手续。

【案例警示】

不得以单位下属机构名义对外签订采购合同。合

同签订主体应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以单位下

属机构名义签订合同不仅违反合同签订主体的相关



规定，还可能导致合同效力瑕疵、资金管理失控、法

律责任归属不清等风险，进而引发科研经费使用不规

范、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案例十七、违规套取横向科研经费

某单位课题负责人利用虚开发票方式套取其名

下横向科研项目经费 4 万余元，用于个人消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其行为违

反国家法律法规，该课题负责人被给予记过处分。

【案例警示】

不得违规套取横向科研经费。纳入学校管理的横

向经费均属公款，课题负责人管理使用横向经费，行

使公权力，属于公职人员，接受国家监察机关监督，

违规使用横向经费属于违法行为。

案例十八、执行期间项目资金执行率偏低

某单位课题在项目执行期间资金执行率低，结题

时执行率为 38.5%，执行率在 50%以下。此情况在科

研经费检查中被列为问题。

【案例警示】

不得对项目资金执行进度疏于管理，杜绝因资金

闲置导致项目进度滞后。科研项目负责人应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科学制定经费使用计划，合理安排科研进

度与经费支出节奏，确保项目资金使用高效合规。


